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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街道市市井井

张丰

我在一个小区已经住了九年。楼盘两期中间有一条街，
在购房的时候被宣传成了漂亮的商业街。十年过去，街两边
的银杏树日益高大起来，到了秋天，也是一片金黄。但是，这
条街的商业却没怎么火起来。不少门面，都是倒闭之后又重
启，业态也在不断调整。

据我观察，一直在那里的门店，有一家银行，一家红旗
连锁，一家高级理发店，他们都是连锁机构，能够保持业绩
的稳定，可以支撑一个“长期规划”。剩下的，大概就是一家
水果店，让人敬佩，我也经常在那里购买，内心期望，他们能
够一直开下去。最惨的是服装店，一般都是开一两年就转手
了，老板也不知去向。

去年夏天世界杯期间，我经常在街边的小酒吧看球喝
酒。老板是四个电子科大 MBA 的校友，都很年轻。他们告
诉我，不求盈利，希望这个店能一直开下去，成为社区人们
活动的一个场所。但是世界杯结束后一个月就撤走了———
他们一定好好计算了数据和未来的可能性，这里不是成就
梦想的地方。

只有经历过岁月积淀的，才是真正属于街道的。有一家
药店，也开了好几年，生意看上去没那么好，让人担心。我遛
狗的时候，经常路过那里。药店里也有一只贵宾犬，比我家
狗略大，但是胆子更小。店主很热情，经常会和我交流养狗

经验，两只狗也可以在一起玩。药店也是加盟的连锁品牌，
在推会员卡。我偶尔在那里买药，没有卡，也可以享受折扣。

这种感觉，就是真正的“都市性”。大家本质上仍然是陌
生人，但是却可以彼此信赖。可以把狗放在药店，出去办事
一小时，不用担心狗会走丢，因为你相信店主会用心看管。
我一直有一个标准，如果你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到邻居
的店铺里，这样的街区一定是安全的。只有相当长的时间，
才可以形成这种邻里之间的信赖。

上世纪 60 年代，简·雅各布斯研究城市的不朽名著《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她提了一个“街道
的眼睛”概念，在街道上，来自店主、摊贩对街道的“注视”，
会给人提供真正的安全感，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一种互助的
感觉，而这正是城市安全的核心。她观察了纽约第六大道附
近的格林尼治村，那是一个中产社区，但是看上去无序的
“老街”，却真正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30 年后，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儿再次聚焦纽约第六
大道。他的《人行道王国》，关注的是纽约第六大道上那些在
人行道上谋生的人。米切尔在这里的田野调查花了四五年
时间，有时候连续几个月，他都和那些小摊贩一起生活和工
作，作为一个标准的中产白人(犹太人)，他真正做到了和黑
人群众打成一片。他这本书出版后，找一个书摊小贩帮他写
了后记。书里面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实名，使用引号的对话，
则完全来自录音机——— 作为回报，米切尔承诺这本书赚的

钱全部分给大家。
米切尔发现，第六大道的路边，以二手书摊贩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根据纽约地方法律，路边不许摆摊，
但是卖书却可以。于是，有人找书(到垃圾桶里找丢弃的书
和杂志)，也有人在早上帮书摊占位子。每个人都可以挣一
点钱，即便是靠“占位”为生的流浪汉，一天也能挣几十上百
美元。米切尔把这种状态称之为“非正式经济”，他们每天挣
一点现金，不交税，也没有社保。他们在社会之外，但是也守
着某种秩序和原则。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些人都是失败者或者“多余人”。
但是他们和正常秩序中的人一样，把“尊严”放在相当重要
的位置。有一个小贩的东西被警察没收了，他到警局理论，
反复申诉的竟然是尊严而不是钱，尽管因为这次损失，他晚
上不得不住在大街上，新交的女友也会泡汤。这个发现，真
是让人感到温暖：即便处境如此艰难，即便是那些“流浪
汉”，也并未放弃自我。只要城市给他们一点容身的地方，他
们就仍然会追求“体面的生活”。

这正是城市的伟大之处。城市在迅速生长，但是那些高
楼大厦，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真正的街道，形成陌生
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氛围。赵雷在《成都》中所唱的“在成都的
街头走一走”，应该也是这种感觉。他在玉林感受到的一定不
是建筑，甚至也不是小酒馆的酒，而是人情。那是街道真正的
魅力所在，真正的街道，似乎并不在空间，而是在时间之中。

温馨的偶遇域域外外

徐剑梅

人与人的遇合是件奇妙的事情。
又是一期《纽约时报》“大都会日记”专栏，读者来信里

叙述了这样几件平平淡淡，却又令人不禁微笑的偶遇。
一个跑步有瘾的男子，每晚在纽约东区街上慢跑。有一

天晚上，他沿着习惯的路线跑步，正要转弯时瞥见路对面有
辆车子坏了，司机沮丧地站在马路边上。他再一看，是自己
的姐姐！当时在纽约西边住，每天开车上下班。他检查一番，
发现排气管脱落，于是让姐姐脱下丝袜，自己钻进车底，用
丝袜把排气管绑上。5 分钟后，姐姐重新上路，他继续跑步，
各回各家。

有趣的是，这事儿发生在 1979 年，整 40 年前。不知作
者何以念念不忘至今，莫非生活过于风平浪静，因而一直觉
得在纽约数百万汹涌人潮里，能有这样的偶遇很神奇么。因
之想起两位大学同学毕业数年后的相遇。一位在珠海，一位
从北京去广州出差，互相并未联系。在广州一个公交车站，
其中一位等车时一转身，和另一位端正地打了一个照面，果
然是人生无处不相逢。

另一位投书的男性读者，其实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每年
夏天都和妻子到纽约度假，照例第一件事是到东豪斯顿街
上一家印度菜餐馆“打卡”——— 这恐怕也是暴露年龄的细
节，老派西方人习惯于休假而不是旅游，总是不厌其烦地重
复去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活动，包括到同一家餐馆就餐。
不过，一般人选择休假地不会是纽约这种人潮涌动、熙熙攘
攘的大都市，这对夫妇的选择算不算独特呢，后文其实有含
蓄的回答。

言归正传，这对夫妇最近纽约之行，不算特别顺心。这
家餐馆的印度菜肴依旧让他们满意，但东豪斯顿街正在施
工，交通很乱，等很久打不到车。他站在街角不停地挥手，越
来越感觉自己像乡巴佬。这时候，一名修路工看见他，笑了

起来，他第一反应是愤怒，觉得肯定是嘲笑。但没等他发作，
修路工已经转过身，走到马路中间开始拦出租车，要求司机
开过去载他们。他们上了车，向修路工挥手，但修路工已经
走回去干活，并没有看见。

有句老话：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纽约，另一个是纽约以
外的地方。在纽约人眼里，位于美国西部内陆的内布拉斯加
当然是乡下，但修路工并不可能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人类的
心理投射大概和预先设定运行模式的人工智能一样，会自
发从自我的角度解读，所谓自卑的人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
受伤，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他们住在被纽约人视为僻壤的内
布拉斯加，每年到纽约观光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人总是渴望
看见自己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事物么。

还有一位丈夫，陪妻子到布鲁克林小说中心参加读书
俱乐部。妻子在楼上读书，他就坐在楼下大堂里读美国智商
最高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传记。过一会儿，他注意到
几步远一张桌子旁，一名男子正在速写本上画东西。他于是
开始画这名男子画速写的样子。对方感觉到他的频频注视，
于是反过来开始画他。两人就这样相互给对方画速写，有个
年轻女郎发现了，愉快地看着他们。整个过程中没人讲话，
空气里是愉快的静默。

画完了，他们交换看对方的速写，女郎也加入了谈话。
这名男子的速写技巧颇高，原来竟是位职业插画家。他接着
给女郎画速写，她要了他的签名。

同一期还刊载了一首非常“甜蜜”的纽约建筑地标赞美
诗，作者名叫欧内斯特·斯莱曼，和海明威同名不同姓。当
然，这是挺常见的英语名字，不算巧合。

诗题：这座城市是糖果店

亲爱的日记：
今早有个孩子上学，一路

观察曼哈顿的建筑物
就像糖果店里的好吃的。

克莱斯勒大厦是薄荷糖。

它放得进口袋里吗？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是整块橘子糖。

阳光洒在纽约公共图书馆
那般明亮，窗户看上去就像野草莓糖。

大中央地铁终点站就像肉桂糖。

人们进进出出的
帝国大厦，
闻起来像一块焦糖。

林肯表演艺术中心
是一盒巧克力点缀的樱桃糖。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是一排摞一排的糖果罐。

熨斗大厦是甜柠檬糖。

库柏联盟大楼是西瓜糖，
世贸中心一号是杏糖，
扬基体育场满是根汁汽水。

布鲁克林大桥是一支棒棒糖。

第五大道是一包口香糖。

在卖掉股票前，
所有人都爱华尔街，
那儿全是甘草棒。

广场酒店都是小熊软糖。

怎么样，馋吗？没有一个字写心情，但看着就觉得明媚
欢喜。这也是相遇，在日常人与物的相遇中，创造出诗意，然
后被偶然地看见。

绿茶

接到姐姐电话，说外婆走了，心里一阵痛。当时正在外
面办事，让茶妈帮买了当天傍晚回老家的机票。办完事回家
简单收拾行李，临出门前拿了韩浩月的《世间的陀螺》，这是
一本写给故乡和亲人的书，而我，正赶往故乡，送别亲人。

满头大汗过了安检，还有一点富裕时间，从背包里拿出
浩月的书，翻开扉页，浩月兄的题签治愈了我。“到过彼此的
故乡，我们就成了兄弟——— 送给绿茶兄”。“六根故乡行”已
走完两站，分别是我的故乡温州和浩月故乡郯城。通过这种
近距离的走访，把自己至亲、至近乃至内心深处的秘密分享
给可以称之为兄弟的人，这份诚意和信任是非常真挚的。

登机坐定，打开阅读。第一篇《父亲看油菜花去了》刚读
到第六行“父亲去世那年我大约五岁，也可能六岁……”眼
泪夺眶而出。不敢想象浩月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六根
的兄弟，我们却全然不知，也从没听浩月讲起过父亲。是啊，
一个五六岁就失去父亲的孩子，他该怎样讲自己的父亲呢？
能有多少记忆呢？

浩月说：“对父亲唯一的清晰记忆，来自他去世前数天
的一个昏黄下午。我的叔叔、姑姑们把躲在角落的我抓过来
塞到父亲面前，父亲想说话却说不出口，只是用手把一瓣橘
子放在我嘴里——— 那是瓣冰凉、苦涩的橘子，至今我还记得
那味道。父亲去世那一刻，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消失了，唯
有父亲喂我橘子的画面，如灾后的遗产，倔强地矗立在那
里，成了我心中经得起岁月侵蚀的画面。内心有个声音在反
复提醒我：记住他，记住他的样子，别忘了他……”

如今，浩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大是男孩，已经上大
学，老二是女孩，六根饭局时经常见到，乖巧、伶俐、漂亮、开
朗，我家小茶包很喜欢和这位姐姐玩。看着女儿奴浩月的幸
福表情，我们都知道浩月是个好父亲。

“两个孩子都喜欢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偶尔也会讲到
他们的爷爷，但关于爷爷的故事总是很短，刚开始就戛然而
止。他们也从不追问。我和父亲缘分很短，可我却从来没有
过缺乏父爱的感觉，仿佛他的爱在某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被

我接收到，并转化为对自己孩子的爱。”
看了浩月和父亲之间短暂而深沉的爱的联系，久久不

能平静，闭上眼睛平复一下情绪。
我回忆起关于外婆的点点滴滴，记起更多的都是外婆

那些慈祥的表情和温暖的亲情。从记事起，外婆就是老人。
她生于 1921 年，比我大五十多岁。外婆很瘦弱，但那双小手
却温暖有力，小时候去外婆家拜年，外婆往我们手里塞各种
糖果、甘蔗。长大后每年回一次老家去看外婆，从进门那一
刻起，外婆就握着我的手，直到离开才放手。

想到这儿有点心慌，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位民国老太太
的过往一点都不了解。看浩月这本书中，写父亲、母亲、爷
爷、奶奶、三叔、四叔、六叔等亲人，每个人很立体很生动，情
感丰满而感人。

“进入四十岁后，需要奔赴的葬礼越发多了起来，姑父、
爷爷、奶奶、二婶、四叔……在我五六岁时失去父亲后，姑父
像父亲那样疼我，夏天的时候，他常常带我去河里游泳；爷
爷摆了多年的书摊，我和姑父一起守在书摊旁阅读，时间漫
长又温馨；在二婶眼里，我是她最值得骄傲的侄儿；而四叔，
则是确定我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人。他们走了，但他们的基
因和言行方式，都留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奶奶去世后，浩月暗暗发誓，要和整个家族保持更远的
距离，但事实上，这是徒劳，作为长孙，他重新介入整个家族
活动中，并且有着不可推卸的重任。“有人把奶奶的骨灰盒
交到我手里，和我想象得不一样，骨灰盒传递出的温度不是
温热的，而是凉凉的，但我感受到的不是死亡的气息，而是
近似于重生的喜悦。”

“在整个家族谱系里，我是一个走得最远的逃离者，一个
性格柔弱的长孙，一个永远的和事佬，一个心里有恨表面却
什么也不说的人。但在奶奶去世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有
了微妙的变化，再去看叔叔、婶子们的言行，觉得他们也没那
么生气，甚至觉得五六十岁的他们，已经像孩子一样……”

浩月说四叔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他性格柔软，写
得一手工整的钢笔字，像是一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
但这个家族到四叔这一辈都是彻底的农民，不知道他继承

了哪位祖辈的文雅气。在这个家族里，四叔就像一个笨拙的
陀螺，任劳任怨，把整个家族的期望都背在身上，努力地转。
他一生劳累太多、吃苦太多，以至于身体亏欠太多，五十多
岁就告别了人世。

另一位对浩月成长有着深刻影响的是六叔。他只比浩
月大五六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五年，在六叔的影响
下，年轻时爱打架、喝酒，包括言语表达，浩月不喜欢这样的
自己，逃离故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逃离六叔。

“我做一切与六叔截然相反的事。他杀猪，我写诗；他身
上臭烘烘，我每天竭力用肥皂把身上的味道洗掉；他晚上和
酒肉朋友大吃大喝，我穿上洁白的衬衣去县城电影院晃荡；
他脾气暴躁，我努力学习温柔；他留在原地，我则越走越
远……”

六根郯城行后，浩月写了一组长文《致故乡》，表达了他
的忐忑与奇妙：“说真的，我有些忐忑，总担心自己的家乡不
够美，不够好，没法给初来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忐
忑从一下飞机踏上故土之后，就彻底消失了。对于亲近的朋
友来说，美与好，都是宽泛的，当你带着一定的情感浓度，去
观察一片土地、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以及一个个人的时候，
美与好的基调基本就奠定了。”

事实上，我们六根几位在郯城感受到这片土地所有的
美好和友好，当我们六人围成一圈抱着那棵两千多年高龄
的“老神树”时，和这片土地的亲近感就建立起来了，美与好
的基调也就此得到了认可，“到过彼此的故乡，我们就成了
兄弟”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完美验证。

“乡村是一个温暖的鸟巢，炊烟是乡村最日常的浪漫，
漫漫回家路是游子最向往的旅程……这些不过是对乡村一
厢情愿的美化与想象。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
烙铁，在一具具鲜活的生命上，盖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
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
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撤
退、轻易愈合。”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异乡就更不能了。

谢谢浩月，用理性而激烈的笔触，道出我们这些离乡游
子的澎湃内心。

彼此的故乡

张天明

春暖花开，万象更新，前往上海市淮海中路 567 弄渔阳里《青年》
杂志编辑部与团中央旧址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

渔阳里是典型的上世纪上海石库门建筑，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
的风格。房屋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南北各有出入口，南面由清水
红砖、石灰勾缝砌成天井围墙、厢房山墙，正中以石料作门框，以乌漆
实心厚木做门扇，门楣做成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加以西
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渔阳里地处繁华商业区，交通便利，却
高墙深院，闹中取静，颇受当时卜居租界的华人士绅、富商的欢迎。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萌芽《青年》杂志能够在上海诞生，带有历史
的必然性。上海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有其独特的适宜的
物质思想基础。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地理位置和涉外
法权造就了它的畸形繁荣，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扎根，工人阶级逐步
登上历史舞台，租界和华界间存在的管理真空地带，为思想自由传播
提供了一定空间。英国作家阿尔道斯·赫胥黎当时来到上海写道：“无
论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以它高密度的人口，明显的贫富
差距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给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可以讲，上海浓
缩了中国近代既屈辱又令人感奋的历史。

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团
结起来，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
年》杂志凌空出世。《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月刊)，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创刊(创刊时编辑部旧址今天已无从考证)，主编陈
独秀。《新青年》作为当时中国的思想核心刊物，它所提倡的“科学”与
“民主”精神，成为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五四运动，既是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先声，是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奏。1920 年 9 月，
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环龙
路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新青年》自八卷起成为上海
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一度成为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在渔阳里等上海石库门弄堂里，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完成了文化革新、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建党
筹备等多项工作。

从渔阳里，还走出了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之日
起，就在中国共产党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当时，渔阳里 6 号门口
对外挂着“外国语学社”的招牌，一批年轻人在此秘密学习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了五四运动疾风暴雨般的
洗礼，俞秀松、陈望道等 8 名青年比较筛选了各种思潮，最终选择了
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这批平均年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此
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旧址仍保留着当时的情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
板。当年，十多平方米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 50 余人。二楼东面的亭
子间为校长室，都仅一床、一椅、一桌而已。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
和铺板，学员们多的时候床铺不够，就打起地铺。学社为党培养了大
批年轻革命骨干，其中许多团员青年成了中共事业的中坚力量，包括
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刘少奇、任弼时。青年运动的蓬
勃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徜徉渔阳里深处，仿佛看见先辈为国家命运舍生忘死的忙碌身
影，还很可能与当年他们的脚印重叠，感受到他们青春的火焰和理想
的光芒百年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烛照后人。

徜徉渔阳里

王海伟

在秦岭南麓四川广元市昭化古镇，有一处免费参观而少有游人
的汉城博物馆。“凤凰对鸣图”是其最重要的藏品，但让我流连，兴奋
感动的却不是她，而是那些出土于四川北部东汉墓葬的陶塑。她们偏
居入蜀的崇山峻岭之中，局促地简陋地卑怯地藏隐于暗黑的小镇厢
房之中。即便如此，她们的光华，于我依然熠熠生辉。夺目，且夺人心
魄。

说唱俑，击鼓俑，行商俑，舞蹈俑，即便是武士俑，貔貅，都那么的
与众不同，透着淘气。“跪地说唱俑”仿佛是一个要彩的定格，一脸的
天真无邪，一脸的其乐陶陶。自信而高扬的手臂，似乎在等待也是在
享受观众的叫好和喝彩。整个身体的形态，塑造得极为顺畅、鲜活、和
谐，没有一丝一毫的别扭。五大三粗的“击鼓俑”高耸的肩膀、短粗的
圆鼓鼓的双腿、羞赧的表情，既在强化着他的笨拙，也在凸显着他的
憨态和窘境。活像一个笨笨的小丑，为博观众一笑，极尽努力地敲打
着……“武士俑”怎么看都不像武士，像是童子军。瘦瘦小小的身形，
内八字的站姿，满脸的稚气，满面的阳光，满眼的憧憬。活脱脱一个不
谙战争残酷、战场无情的懵懂少年。“貔貅”最顽皮，这个传说中负责
巡视天庭的凶猛神兽，不仅被塑造得毫无威仪感，居然还在仰头大
笑，好像搞了什么恶作剧，正洋洋自得。这哪里是辟邪的猛兽，分明就
是一个小小淘气包。由内心真挚情感催发的率性的自由自在、随心随
意、无拘无束，陶醉而忘我，真诚而单纯，满满地洋溢着对美好人间的
歌唱，活灵活现地映射着市井百姓普通人的快乐和满足。面对这样的
作品，谁能说我们的文化、艺术只有严肃的一面？！在地下，在阴冷潮
湿的墓穴，还有多少这样无名无姓的作品？怕是永远也无人知晓。古
老中国的陪葬文化，希求的是对阳世遗憾的弥补，对今生喜乐的延
续，对来世愿望的实现。那么，这些同样无名无姓的千年之前的墓主
人，他们是延续他们阳世生活的享受，还是弥补他们阳世生活的遗
憾，抑或是憧憬来世生活的状态？这大约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时刻，这些历尽千年风云变幻的墓葬品，正正
的撞入了我们的视野，被发现，被展示，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她让我们
读到了相对我们一生非常久远的我们的先人，曾经拥有或者梦想的
生活状态和生活意义。那些散布广袤乡里的小小区域之内小有名气
的工匠艺人们，他们所展示的意趣是如此的动人，自然不事修饰。他
们当真是功德无量。许是他们心存信仰，心怀梦想，才能如此的多情，
如此的寄情于此，完成一件件寄望永恒，难有现实观众的作品。作品
完成之日，就是永远封存之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作品的命运，但他
们依然倾注着毕生的经验、感悟和技艺。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完
成订单的赶工痕迹，看不到无人观看的寂寞感，看不到满足客主要求
的小心翼翼地苟且，看不到不能成名成家的怨愤或无精打采。有的是
生命勃发的活力，恰当夸张传神的功力，对饱满、浑润所孕育着的生
命和生机的赞美。用作品说话，让作品说话。抱朴守心，专心一艺。即
使贫穷，困居山隅，不为山外所道，依然痴心不改，初心不移。这样的
人，才是纯粹的艺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做事，纯纯粹粹;做人，纯纯
粹粹。作品，大约也就纯粹许多；现世，大约也就快活许多。昭化汉城
博物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艺术史描述或以往印象的中国传
统艺术经典作品的样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乏味、平淡、琐碎的日常生
活的动人样子。

千百年来，生活的本质一直都不曾改变，不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心
念。任何时代，简单纯粹都是奢侈品。创造简单纯粹的人，都是水晶
人。

穿越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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